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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倘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 

而需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 
 

法定最低工資的定義  
 
 
目的   
 
 本文件跟進人力事務委員會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次會

議的討論，向委員簡述就「工資保障運動」(下稱「運動」)如最終成
效不彰而需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中有關

法定最低工資定義方面的進展。須注意的是，倘立法訂定最低工資，

工資定義的明確程度，尤其是與《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
配合的問題，更見重要，因立法定必涉及法律懲罰。 
 
 
背景  
 
2. 「工資」的定義存在已久。在 1968 年制定的《僱傭條例》
已列出工資的組成部分及僱主可扣除僱員工資的情況，並訂明僱員可

享有的法定權益，例如法定假日、年假、疾病津貼、生育保障、遣散

費及長期服務金等。有關工資組成部分及僱主可扣除僱員工資的情

況，詳見附件 1 及 2。在現行法例下，就工資而言，工資水平由勞資
雙方在公開市場上自行決定，而《僱傭條例》集中確保僱主適時向僱

員支付全數工資。 
 
3. 政府自 2004 年 5 月起實施適用於其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
工資規定，可見政府致力為受聘於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的非技術工人

訂立工資下限 1。在實行有關規定時，政府的身分是服務消費者，而
非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或規管當局。因此，因該項規定而作出改變者，

                                                 
1  根據此項強制性工資規定，政府服務承辦商付予其聘用執行政府服務合約的
僱員的每月工資率，不得低於招標文件發出時政府統計處按季報告內相關職

業的平均每月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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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止於擬競投及／或已獲批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機構。然而，社會對

適用於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工資規定的正面反應有利政府推行

「運動」。「運動」與上述的強制性工資規定相似，同樣是自願性質

和以非立法形式進行，但「運動」只涵蓋清潔和護衛服務兩個行業，

並透過相類似的機制釐定參考工資水平。不過，重要的是「運動」把

工資保障提升到一個新台階。首先，藉着「運動」，社會各界同心協

力推動所有僱主給予支持。其次，「運動」附有政治承諾，如證實

「運動」成效不彰，政府便會立法訂定最低工資法。 
 
 
法定最低工資及《僱傭條例》下的「工資」  
 
4. 法定最低工資基本上是工資下限，旨在防止僱主向僱員支付

過低的工資，從而保障易受剝削的弱勢工人。換言之，法定最低工資

並無改變工資的本質，而是設定法律許可的最低工資水平。就支付工
資而言，如實行法定最低工資，法律上僱主不但要適時支付全數工

資，並須適時全數支付至少達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因此，除非

有相反理據，否則沒有理由不採用《僱傭條例》下行之有效的工資定

義。盡可能確保法定最低工資下的工資定義，與《僱傭條例》下賴以

保障僱員福利的工資定義相配合，有利於法例的貫徹實施，也避免對

僱主、僱員及執法機關造成混亂。 
 
5. 不過，在詳細研究《僱傭條例》條文的過程中，勞工處發現

在實行法定最低工資方面，或需就兩個範疇，即法定最低工資的時間

計算基礎及法定權益的計算，作出特別的註釋，詳見下文。 
 
 
法定最低工資的時間計算基礎  
 
6. 由於現時工資水平由市場釐定，故無須在《僱傭條例》下訂

明衡量工資水平是否足夠的時間計算基礎。然而，如要訂立法定最低

工資，便須訂明計算基礎。根據外國經驗，法定最低工資可按時薪、

日薪和月薪釐定，而最常採用的是時薪。事實上，政府外判服務合約

的強制性工資規定及「運動」均採用時薪為計算基礎。如本年 10 月
的「運動」全面檢討顯示「運動」成效不彰而須訂立法定最低工資，

我們亦傾向以時薪計算方式評估工資水平。這方式確保僱員多勞多

得，而且獲支付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薪酬。這將有助防止僱員

遭僱主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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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權益的計算  
 
7. 根據《僱傭條例》，假日薪酬為一筆相等於僱員在緊接法定

假日或法定假日首天（如屬超過連續一天的法定假日）之前的 12 個
月 2 期間所賺取的每日平均工資的款額。同樣地，《僱傭條例》下僱

員可享有的其他法定權益，亦根據相關的條文計算。下文第 8 及 9 段
將以假日薪酬為例，說明我們認為倘立法訂定最低工資時，須特別具

體闡明如何計算最低工資僱員的法定權益。 
 
8. 為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精神，合資格僱員如因與僱主簽訂的

協議，在相關 12 個月期間賺取的薪酬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有關的協
議條款應視作「不適用的合約條款」，須屬無效。這個有關「不適用

的合約條款」原則與《僱傭條例》第 70 條 3 一致。由於該僱員在有

關期間應獲支付至少達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薪酬，因此，他在《僱傭

條例》下可享有的法定權益（如假日薪酬），不應低於該段期間的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 
 
9. 不過，在該 12 個月期間，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可能有所調
整，以致該段期間的日薪會有不同。在此情況下，為平衡僱主與僱員

的權利和義務，勞工處認為對應獲取最低工資的僱員而言，他們在

《僱傭條例》下的假日薪酬，應最少達到按僱員在緊接法定假日之前

的 12 個月期間所適用的法定最低工資率而賺取的每日平均工資計
算，方屬公平。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10. 勞工顧問委員會在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就《僱傭條例》下的

工資定義和法定最低工資定義進行了討論。委員了解兩者配合的複雜

性，和法定最低工資涉及法律懲罰的重要性。他們同意：  
 

(a) 法定最低工資的工資定義，原則上應盡量緊貼《僱傭條例》
的工資定義； 

(b) 法定最低工資應按時薪計算；以及 

                                                 
2  如僱員受僱少於 12個月，應根據該段較短的期間計算。  
3   根據《僱傭條例》第 70 條的規定，僱傭合約的任何條款，如看來使該條例
賦予僱員的任何權利、利益或保障終絕或減少，即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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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應獲取最低工資的僱員而言，應按照《僱傭條例》的做
法，以僱員在 12 個月 4期間所賺取的每日平均工資計算該僱

員的法定權益，並採取不許訂立「不適用的合約條款」的原

則來處理同意收取低於最低工資的僱員。 
 

 
未來路向 
 
11. 勞工處現正致力進行可能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

工資的其他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包括釐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機制

和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執法工作及罰則。倘若「運動」最終成效不

彰，政府會在二零零八至零九立法年度盡快提交條例草案，為清潔工

人和保安員立法落實最低工資。 
 
12.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08年5月  

 
 
 

                                                

 
 

 
4  如僱員受僱少於 12個月，應根據該段較短的期間計算。  

 



附件 1 

《僱傭條例》第 2條 
工資的定義 

 

 根據《僱傭條例》第 2條，「工資」指「付給僱員作為該僱
員根據其僱傭合約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而能以金錢形式表示的所有報

酬、收入、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及勤工津貼、勤工花紅、佣金及超時

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1，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式，但不包括： 
 
（a） 由僱主提供的居所、教育、食物、燃料、燈火、醫療或用水

的價值； 
 

（b） 僱主自行負責為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c） 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任何佣金； 
 
（ca）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任何勤工津貼或勤工花紅； 
 
（cb） 屬非經常出現的性質的任何交通津貼； 
 
（cc） 支付因該工作的性質而由僱員招致的實際開銷而須付給該僱

員的任何通津貼； 
 
（cd） 任何交通特惠的價值； 
 
（d） 僱員支付因其工作性質所招致的特別開銷而須付給該僱員的

款項； 
 
（da） 年終酬金或其部分； 
 
（e） 於僱傭合約完成或終止時付給的酬金；或 
 
（f） 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每年花紅或其部分。」 
 

                                                 
1 「小費及服務費」，就工資而言，指僱員在受僱期間及在與其僱傭有關的情況下直接
或間接收取的款項，而該款項： 
（a） 乃由僱主以外的其他人士付給，或得自該等人士的付款；及 
（b） 獲僱主承認為僱員工資的一部分。 

 



附件 2 

《僱傭條例》第 32條 
工資的扣除 

 

 根據《僱傭條例》第 32 條，僱主可在以下情況扣除 1 僱員工

資 ─  
 
「(a) 因僱員缺勤而扣除工資︰ 

但 ─ 

 (i) 如根據僱傭合約的工資是按時計酬者，則因缺勤而扣除的
工資，不得超過與該僱員缺勤時間成比例的款額； 

(ii) 僱主不得扣除僱員工資以抵銷或部分抵銷已付給或可能付
給或可能有責任付給該僱員的假日薪酬或疾病津貼； 

(b) 因僱員損壞或遺失屬於僱主或由僱主管有或控制，或明訂委託

僱員保管的貨品、設備或財產，或因僱員遺失應由他負責交代

的金錢，而該等損壞或遺失直接歸因於該僱員的疏忽或失職︰

 但 ─ 

(i) 僱主在每一事件中藉扣除僱員工資而可收回的總額，不得
超過因該僱員損壞或遺失而令僱主所蒙受損失的相等價值

或$300，兩者以較小款額為準；及 

(ii) 僱員在任何一個工資期內被扣除的款項，不得超過他就該
工資期須獲付給的工資的四分之一； 

(c) 應僱員要求供應膳食而可扣除工資，款額不得超過僱主為此等

膳食所需付的成本，包括加工及服務費在內； 

                                                 
1 根據本條在任何一個工資期所扣除的工資總額（因缺勤而扣除者或依據根據《未
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13 章）第 20（1）條、《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第 16
章）第 9A（1）條或《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192 章）第 28（1）條
作出扣押令而扣除者除外），不得超過就該工資期須付給僱員的工資的半數，

但獲得勞工處處長書面批准者不在此限。  

 



 

 

(d) 僱主為僱員或僱員家屬提供住所而該僱員或僱員家屬佔用該住

所的期間的費用，可從該僱員的工資中扣除； 

(e) 僱主曾預支或超額支付給僱員的工資，可從該僱員的工資中扣

回︰ 

 但 ─ 

(i) 除非獲得處長書面批准，否則不得以折扣、利息或任何類
似收費作為該等預支或超額支付工資的代價而將之扣除；

及 

(ii) 僱員在任何一個工資期內被扣除的款項，不得超過他就該
工資期須獲付給的工資的四分之一； 

(f) 在僱員書面同意下，可從該僱員的工資中扣回已借給他的貸

款； 

(g) 就僱員經由僱主繳交為使該僱員或其受養人得益而合法設立的  
醫療福利計劃、離職金計劃、退休計劃或儲蓄計劃的供款，而

應僱員書面要求從該僱員的工資中扣除； 

(h) 可根據任何成文法則的規定或授權而扣除僱員工資； 

(i) 可應僱員的書面要求並在獲得勞工處處長批准下，從該僱員的

工資中作出其他扣除；如屬個別情形，可書面示明處長的批

准，如屬一般情形則在憲報公告該項批准。」 

 
 
 


